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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只是，在產業結盟部分，新政府已有預設立場，對於陸資來台投資多有限制，也阻礙台灣

企業與大陸市場更緊密的合作關係，此項政策如今也已引發連鎖效應，目前對投資台商企

業最有興趣的仍以大陸資金為主，將陸資擋在門外，讓台灣在國際結盟的版圖上，少掉了

中國這一大塊拼圖，對產業的均衡發展相當不利。近來政府宣誓舉行國際招商大會，儘管

有外商企業配合演出，但最後實際投資金額能否達到宣稱的數字，仍有待驗證。 

七、面對未來更大的挑戰，要想進行紮實的產業升級，就得從源頭的基礎研發著手，新的產業

政策也應針對未來的產業趨勢，趕緊補足過去投資不足之處，例如在物聯網、人工智慧等

大趨勢上，在基礎研發及軟硬整合部分，都相當重要，需要產官學研有充分體認，並且集

中力量全力發展，才能確實獲得成效。 

八、不過，目前許多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看不到長遠的規劃，只想短時間取得成效，這種短線

的作法，對於產業轉型升級的幫助很有限，甚至淪為決策過程倉促粗糙，遇到批評就快速

轉彎，只會讓產業政策成效大打折扣。難怪業界會提出，對於人工智慧此項重要的技術發

展，台灣相關的經費投入只有 200 萬美元，即使再增加變成 2,000 萬美元，都還只是先進國

家的零頭而已。 

（二十六）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台化廠停廠事件延燒至今，彰化縣政

府、環保團體與台塑、台化員工之間激烈角力，中央介入亦

未能得到共識與解決方案。全案的重點就變成中央法律與地

方政府的自治條例之間的位階與關係如何處理了。如果地方

訂定自治條例必須完全依循中央法令，某個角度而言就失去

讓地方能訂定自治條例的初衷與意義；但如果任憑地方訂定

自治條例規範境內的生產活動，則可能重創企業生產活動與

投資意願。環保當然重要，但法律的正當性更要顧及；建請

行政院積極化解台化案，更應該思及地方訂定自治條例的負

面效應。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化廠停廠事件延燒至今近 2 周，彰化縣政府、環保團體與台塑、台化員工之間激烈角力

，中央介入亦未能得到共識與解決方案。政府應高度重視此一事件後續的「長效影響」，

如果中央不能解決本案諸多疑慮，「潘朵拉盒」一旦打開，民間投資與生產活動勢必受到

重創，台灣累積 60 餘年的法治基礎也將遭到侵蝕，長期的傷害難以估計。 

二、台化案主要是彰化台化廠的汽電共生鍋爐操作許可證在 9 月 28 日到期，要繼續運轉必須由

地方政府發給許可。在此之前，許多環保團體與地方民眾就已表達反對縣府給予許可，因

為台化廠燃燒生煤導致的空氣汙染，影響周遭居民生活品質。台化爭取可繼續營運，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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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應縣府要求「補件 37 次」，最終仍未拿到許可因而停止營運，台塑集團為此怒批彰化

縣政府「不夠格當父母官」。經濟部早早就介入，目標是要讓台化廠繼續營運，但事與願

違，環保署接著介入，三方會談也宣告破局，台化決定走上訴訟並申請國賠。 

三、此案的複雜程度超乎外界理解；現實面看，台化周遭是住宅，汙染又對民眾生活有影響，

縣府主張「台化沒理由留在市區」自有其合理性；但拉長時間看則又發現，台化廠原本在

郊區，是因為當年地方政府沒都市計畫概念，數十年發展下來，讓台化變成「在市區中」

，其間存在著「先來後到」的差別。 

四、不過，台化案最嚴重的是法律面的問題及其影響，特別是對經濟與生產性活動的影響。台

化廠關廠主要因素是彰化縣政府訂定了《彰化縣公私場所使用高汙染特性燃料自治條例》

，調高空氣汙染防治標準，造成台化汽電設備目前的汙染排放量不符合新法規定。依照原

來的國家標準，台化廠是符合標準的。經濟部工業局證實，台化彰化廠的排放基本上是符

合環保標準，過去亦無被環保局開罰的紀錄。 

五、全案的重點就變成中央法律與地方政府的自治條例之間的位階與關係如何處理了。如果地

方訂定自治條例必須完全依循中央法令，某個角度而言就失去讓地方能訂定自治條例的初

衷與意義；但如果任憑地方訂定自治條例規範境內的生產活動，則可能重創企業生產活動

與投資意願。以這次的案例而言，如果各地方政府都以環保為名，訂出更嚴苛的高環保標

準，且以此法令要求現有工廠，結果必然是許多企業與工廠的生產活動難以為繼。 

六、如果中央對地方自治條例的定位與效力無從規範，政府馬上就面臨更嚴重的問題──全台

大缺電。去年中部 6 縣市共同簽署支持「禁燒石油焦、生煤」政策，其中雲林與台中並已

通過禁用生煤、石油焦自治條例。依自治條例廠商有 2 年左右的緩衝期，但轉眼 2 年就到

，若地方政府的自治條例有其效力並確實執行，台中火力發電廠與雲林麥寮電廠都要關閉

。依照台電的資料，台中火力電廠發電量占全台供電的 16%，雲林的麥寮電廠占 5.3%，加

上這次台化汽電共生廠 3%的發電量，屆時供電將減少近 25%，全台立刻陷入缺電中。 

七、當年馬政府對綠色地方政府的禁燒生煤自治條例是立刻宣布違法，算是在法律上先預防此

結果；但民進黨政府未對此明確表態，且在彰化縣政府可執行其自治條例讓台化停廠後，

就更無禁止地方推動其自治條例的正當性了。到底蔡政府要如何面對嚴重的缺電問題？如

果其他地方政府對開發標準也都自訂高標準規則，其結果可能扼殺了所有的經濟與開發投

資活動。 

八、對企業而言，新政府上台以來，諸多不利投資的政策點滴在心頭，台化案又進一步重創投

資意願與信心。因為未來投資不僅要符合中央法規，更要適應各地方政府自創的標準，甚

至新標準還要回溯要求原有工廠。這次經濟部確實在協助台化，希望不要走上關廠之路，

結果卻證明，民進黨執政下，中央的承諾與協助並無效果。這種「政策不確定性與不一致

性」，是投資的致命傷。蔡政府期待的民間投資增加、甚至吸引外資來台投資，只能成泡

影。 


